
0. 企业社会保险登记
一、受理条件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含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事务所、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用人单位，下同)应当自成立之日起30日内，向当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二、政策依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企业“五证合一”社会保险登记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16]130号)《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关于持续深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国市监注[2019]79号)《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七部门关于持续深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豫市监[2019]251号)。
三、所需资料
(一)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数据共享的，社会保险登记表相关信息通过共享获取，无需提供材料:
(二)对无法通过数据共享获取的，需依据不同类型分别提供以下材料:
1.各类企业申报所需资料:
(1)社会保险登记表(附件3-1);
(2)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3)营业执照;
2.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单位申报所需资料:
(1)社会保险登记表(附件3-1);
(2)批准成立证件或其它核准执业证件;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4)单位负责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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